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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一届会议  

2004 年 12 月 6 日至 14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议程项目 7 

能力建设  

 

能 力 建  设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增   编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一届会议决定建议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通过以下决定草

案：  

决定草案-/CP.10 

经济转型期国家的能力建设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3/CP.10 号决定关于经济转型国家能力建设框架的规定以及第 9/CP.9 号

决定所载关于审查框架落实效力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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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经济转型国家的能力建设框架所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优先事项仍然有意

义，  

 还注意到从国家和区域各级开展和落实能力建设活动中取得的成果、有用经验

和教益，如全球环境基金供资的国家能力自评，  

 又注意到经济转型缔约方仍然需要支持，许多共同的问题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学

到的教益也适用于经济转型缔约方，  

 承认经济转型缔约方在落实能力建设活动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战，如资金和人力

资源不足，能力必须达到可持续性，缺乏利害关系方的积极参与，主要决策者必须

加强支持以及不能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内政策等等，  

 1.  决定第 3/CP.7号决定所附经济转型国家能力建设框架所载能力建设需要的

范围仍然适用，以下是有助于执行第 3/CP.7 号决定的关键要素：  

(a) 加强扶持环境，促进与执行《公约》有关的能力建设活动的可持续性

和效益  

(b) 改善信息分享，例如通过数据库和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的其他途径  

(c) 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培训、教育和宣传  

(d) 经济转型缔约方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e) 加强国内能力和经济转型缔约方政府的专门知识，包括改善体制安排

和国内协调  

(f) 提高经济转型缔约方的气候变化进程，包括《公约》及其《京都议定

书》中有效参与国际谈判的能力  

(g) 参加和评估所有利害关系方，包括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能力

建设活动；  

 2.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它的授权范围内、《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附件二缔

约方)以及有能力的多边、双边和其他国际组织如第 3/CP.7 号决定所述的那样，为

经济转型缔约方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资助；  

 3.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它的授权范围内、它的执行机构、附件二缔约方以及多

边、双边和其他国际组织为经济转型缔约方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方

面的机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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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鼓励经济转型缔约方利用能力建设自评的成果和结果来安排它们国家一级

能力建设活动的先后次序，加强专家和机构执行通过能力建设自评项目制定的行动

计划的能力；  

 5.  鼓励经济转型缔约方和附件二缔约方在第 3/CP.7号决定确定的一般性优先

领域方面交换人流和体制能力的信息；  

 6.  鼓励经济转型缔约方通过处理与执行《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有关的

各种问题的培训、公众教育和认识方案，以加强建设能力的国内体制；  

 7.  决定在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七届会议(2007 年 11 月)上审查第 3/CP.7 号决

定的执行情况，为《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作准备，同时也利用经济转型缔

约方和附件二缔约方在国家信息通报中提供的信息以及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

构以及双边、多边和其他国际机构提供的文件和信息；  

 8.  请秘书处为上述审查就经济转型缔约方和附件二缔约方提供的信息编制一

份汇编和综合，并提交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七届会议审议；  

 9.  请全球环境基金及其执行机构以及双边、多边和其他国际组织按上文第 7

和第 8 段所示为审查第 3/CP.7 号决定提供信息。  

 

--  --  --  --  -- 

 


